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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對對對《用檢控以外的措施處理頑劣兒童和少年》顧問研究報告《用檢控以外的措施處理頑劣兒童和少年》顧問研究報告《用檢控以外的措施處理頑劣兒童和少年》顧問研究報告《用檢控以外的措施處理頑劣兒童和少年》顧問研究報告

進行諮詢之回應進行諮詢之回應進行諮詢之回應進行諮詢之回應

1 .1 .1 .1 .     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1 .1  香港青年協會（㆘簡稱「青協」）㆒向關注青少年犯罪問題及其處

理方法和取向。青協於㆒九九㆔、九六及九八年先後就「青少年

犯罪的非刑事化處理」、「被提控青少年在司法過程㆗的經歷」，以

及「香港刑事責任年齡」㆔項專題進行研究。

1 .2  青協歡迎及支持當局在落實提升本港刑責年齡青協歡迎及支持當局在落實提升本港刑責年齡青協歡迎及支持當局在落實提升本港刑責年齡青協歡迎及支持當局在落實提升本港刑責年齡（由 7 歲提高至 10

歲）之同時之同時之同時之同時，積極研究，積極研究，積極研究，積極研究「用檢控以外的措施去處理頑劣兒童和少「用檢控以外的措施去處理頑劣兒童和少「用檢控以外的措施去處理頑劣兒童和少「用檢控以外的措施去處理頑劣兒童和少

年」年」年」年」。青協亦認為，這是切合國際社會對保護兒童的發展趨勢，同

時符合大多數社會㆟士支持少年犯事者改過自新的取態。

2.2.2.2.     處理頑劣兒童和青少年的基本原則處理頑劣兒童和青少年的基本原則處理頑劣兒童和青少年的基本原則處理頑劣兒童和青少年的基本原則

2.1  青協認同政府設立非刑事化機制青協認同政府設立非刑事化機制青協認同政府設立非刑事化機制青協認同政府設立非刑事化機制，處理犯事青少年及未達最低刑，處理犯事青少年及未達最低刑，處理犯事青少年及未達最低刑，處理犯事青少年及未達最低刑

責年齡的犯事兒童責年齡的犯事兒童責年齡的犯事兒童責年齡的犯事兒童，免除兒童及青少年面對不必要的檢控或司法

等程序，以致對其身心造成損害。

2.2 青協同意政府及社會大眾青協同意政府及社會大眾青協同意政府及社會大眾青協同意政府及社會大眾，包括執法與司法部門、有關之社會服

務機構、教育工作者、㆞區㆟士及家長等，必須必須必須必須、並有責任輔助、並有責任輔助、並有責任輔助、並有責任輔助

每㆒位犯事兒童及青少年改過自新每㆒位犯事兒童及青少年改過自新每㆒位犯事兒童及青少年改過自新每㆒位犯事兒童及青少年改過自新，對他們給予最大的接納和關

懷。

2.3 青協認同，所有處理涉及犯事兒童及青少年的司法制度和檢控以

外的措施，必須照顧成長㆗青少年的社會心理特點必須照顧成長㆗青少年的社會心理特點必須照顧成長㆗青少年的社會心理特點必須照顧成長㆗青少年的社會心理特點，並在各執行並在各執行並在各執行並在各執行

環節㆗環節㆗環節㆗環節㆗，獲得充份體現和貫徹，獲得充份體現和貫徹，獲得充份體現和貫徹，獲得充份體現和貫徹。

2.4 犯事兒童、青少年及其家庭的復康跟進工作，往往涉及多個不同

專業服務系統間之協作；因此青協認為在㆗央政策在㆗央政策在㆗央政策在㆗央政策、服務協調及、服務協調及、服務協調及、服務協調及

前線工作配合等各個層面前線工作配合等各個層面前線工作配合等各個層面前線工作配合等各個層面，均需要有明確的協調機制和專責的工，均需要有明確的協調機制和專責的工，均需要有明確的協調機制和專責的工，均需要有明確的協調機制和專責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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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隊伍作隊伍作隊伍作隊伍，進行檢視，進行檢視，進行檢視，進行檢視、執行和管理有關為犯事兒童、執行和管理有關為犯事兒童、執行和管理有關為犯事兒童、執行和管理有關為犯事兒童、青少年及其家、青少年及其家、青少年及其家、青少年及其家

庭提供之復康跟進及輔導計劃庭提供之復康跟進及輔導計劃庭提供之復康跟進及輔導計劃庭提供之復康跟進及輔導計劃。。。。

3.3.3.3.     就顧問研究報告的回應就顧問研究報告的回應就顧問研究報告的回應就顧問研究報告的回應

青協就《用檢控以外的措施處理頑劣兒童和少年》顧問研究報告（㆘

簡稱「顧問研究報告」），希望提出㆔點回應，包括有關：1 .服務的提供

方面  (Service Delivery)； 2.服務供應者方面 (Service Provider)；以及 3.針對未

達最低刑責年齡的犯事兒童（10 歲以㆘）的措施。

3.1  服務的提供方面  (Service Delivery)

青協認為有關之顧問研究報告，內容全訴諸海外國家經驗，欠缺欠缺欠缺欠缺

對香港既有相關經驗之探討對香港既有相關經驗之探討對香港既有相關經驗之探討對香港既有相關經驗之探討；對香港處理犯事兒童及青少年之本；對香港處理犯事兒童及青少年之本；對香港處理犯事兒童及青少年之本；對香港處理犯事兒童及青少年之本

土特色土特色土特色土特色，亦未有詳加分析，亦未有詳加分析，亦未有詳加分析，亦未有詳加分析。其所作出之有關建議，與香港現有相

關服務系統之間的銜接存有缺口，並欠缺清晰明確的協調機制。

根據青協多年來輔導青少年的經驗，青少年及其家長在前者因犯

事而被執法㆟員拘捕時被執法㆟員拘捕時被執法㆟員拘捕時被執法㆟員拘捕時，將處於極度困擾、迷惘和渴望支援的危

機狀態。如果在他們這時候得到適切的輔導服務得到適切的輔導服務得到適切的輔導服務得到適切的輔導服務，包括協助犯事，包括協助犯事，包括協助犯事，包括協助犯事

青少年及其家長處理情緒㆖之困擾青少年及其家長處理情緒㆖之困擾青少年及其家長處理情緒㆖之困擾青少年及其家長處理情緒㆖之困擾，以及讓他們了解處理事件的，以及讓他們了解處理事件的，以及讓他們了解處理事件的，以及讓他們了解處理事件的

程序程序程序程序，紓緩他們面對事件的壓力，紓緩他們面對事件的壓力，紓緩他們面對事件的壓力，紓緩他們面對事件的壓力，則將有較大機會在家㆟的支持，則將有較大機會在家㆟的支持，則將有較大機會在家㆟的支持，則將有較大機會在家㆟的支持

和合作㆘和合作㆘和合作㆘和合作㆘，共同協助犯事的青少年改過自新，共同協助犯事的青少年改過自新，共同協助犯事的青少年改過自新，共同協助犯事的青少年改過自新，同時亦讓家長增強

日後管教其子女的能力和動機。

有鑑於此，青協建議在犯事青少年被拘捕和帶進警署的㆒刻開青協建議在犯事青少年被拘捕和帶進警署的㆒刻開青協建議在犯事青少年被拘捕和帶進警署的㆒刻開青協建議在犯事青少年被拘捕和帶進警署的㆒刻開

始始始始，便應有專責的社會服務單位提供，便應有專責的社會服務單位提供，便應有專責的社會服務單位提供，便應有專責的社會服務單位提供「危機介入」的輔導服務「危機介入」的輔導服務「危機介入」的輔導服務「危機介入」的輔導服務，，，，

並就並就並就並就「家庭支援會議」的需要作出評估「家庭支援會議」的需要作出評估「家庭支援會議」的需要作出評估「家庭支援會議」的需要作出評估。在確立「家庭支援會議」

的需要時，有關單位亦須協助聯繫各有關㆟士、部門和社會服務

機構，共同參與「家庭支援會議」，以及為「家庭支援會議」提

供足夠的後勤支援。

對於安排犯事兒童參與選定的綜合青少年服務㆗心和「青少年∕

兒童自強計劃」，青協並無異議。然而，為確保轉介服務的有效

性，我們認為先要由專責機構之社工處理好㆖述的危機輔導先要由專責機構之社工處理好㆖述的危機輔導先要由專責機構之社工處理好㆖述的危機輔導先要由專責機構之社工處理好㆖述的危機輔導，並，並，並，並

且由有關的綜合青少年服務㆗心參與且由有關的綜合青少年服務㆗心參與且由有關的綜合青少年服務㆗心參與且由有關的綜合青少年服務㆗心參與「家庭支援會議」「家庭支援會議」「家庭支援會議」「家庭支援會議」，協助制訂，協助制訂，協助制訂，協助制訂

有關青少年或兒童的福利計劃有關青少年或兒童的福利計劃有關青少年或兒童的福利計劃有關青少年或兒童的福利計劃（Welfare Plan），以及相關的支援服以及相關的支援服以及相關的支援服以及相關的支援服

務務務務；在處理過程㆗；在處理過程㆗；在處理過程㆗；在處理過程㆗，更要力求減免標韱的效應，更要力求減免標韱的效應，更要力求減免標韱的效應，更要力求減免標韱的效應（Labelling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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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服務供應者方面  (Service Provider)

為進㆒步照顧年輕犯事者的服務需要，並盡力協助他們改過自

新，青協認為政府應成立專責工作單位政府應成立專責工作單位政府應成立專責工作單位政府應成立專責工作單位，為所有犯事而被警方接，為所有犯事而被警方接，為所有犯事而被警方接，為所有犯事而被警方接

觸的觸的觸的觸的 18181818 歲以㆘青少年歲以㆘青少年歲以㆘青少年歲以㆘青少年，提供，提供，提供，提供「危機介入」的評估和跟進「危機介入」的評估和跟進「危機介入」的評估和跟進「危機介入」的評估和跟進。而這些

專責單位內的專業社會工作者，必須對有關刑事必須對有關刑事必須對有關刑事必須對有關刑事、法律及青少年、法律及青少年、法律及青少年、法律及青少年

輔導方面輔導方面輔導方面輔導方面，具備較深入和專門的知識與技能，具備較深入和專門的知識與技能，具備較深入和專門的知識與技能，具備較深入和專門的知識與技能。此外，負責提供「青

少年∕兒童自強計劃」的前線社會工作者前線社會工作者前線社會工作者前線社會工作者，就有關評估和輔導曾

犯事青少年和兒童的專業知識及技巧訓練，亦需要進㆒步加強，

以提高有關服務的成效。

另㆒方面，青協認為負責處理少年犯事者的前線警務㆟員前線警務㆟員前線警務㆟員前線警務㆟員，在處

理 10 歲以㆘的兒童及少年時，應多從輔導及照顧之角度出發應多從輔導及照顧之角度出發應多從輔導及照顧之角度出發應多從輔導及照顧之角度出發，

以貫徹協助他們改過自新的精神。

3.3 針對未達最低刑責年齡的犯事兒童（10 歲以㆘）的措施

青協同意政府以非刑事化機制，處理犯事兒童及未達最低刑責年

齡的犯事青少年，同時亦認同有關的輔導服務有關的輔導服務有關的輔導服務有關的輔導服務，應由家長及有關，應由家長及有關，應由家長及有關，應由家長及有關

青少年自願參與青少年自願參與青少年自願參與青少年自願參與。青協認為，在保障兒童健康成長的前提㆘，當

家長及其支援網絡不足以有效監管或健康㆞培育有關兒童時，有

關的警務㆟員或社會工作者必須善用保護令，以期讓有關家長及

兒童得到最適切的服務及跟進。在有需要時在有需要時在有需要時在有需要時，才向法庭建議強制，才向法庭建議強制，才向法庭建議強制，才向法庭建議強制

召開召開召開召開「家庭支援會議」和提供其他支援服務「家庭支援會議」和提供其他支援服務「家庭支援會議」和提供其他支援服務「家庭支援會議」和提供其他支援服務。

4.4.4.4.     結語結語結語結語

總括而言，香港青年協會對採用檢控以外的措施，處理頑劣兒童和少

年的方向和原則表示贊同。這㆒方面符合國際發展趨勢，是社會進步

的體現；另方面亦貫徹社會致力協助年輕犯事者改過自新的原則。然

而，我們強調在執行的層面㆖在執行的層面㆖在執行的層面㆖在執行的層面㆖，特別在個案轉介的有效性，特別在個案轉介的有效性，特別在個案轉介的有效性，特別在個案轉介的有效性、及早進行危、及早進行危、及早進行危、及早進行危

機介入機介入機介入機介入，以至各專業㆟員間的清晰分工與協調等，以至各專業㆟員間的清晰分工與協調等，以至各專業㆟員間的清晰分工與協調等，以至各專業㆟員間的清晰分工與協調等，必須作出充份配合，必須作出充份配合，必須作出充份配合，必須作出充份配合，，，，

方可發揮理想的效益方可發揮理想的效益方可發揮理想的效益方可發揮理想的效益。此外，有關的專業㆟士如前線警務㆟員及社會

工作者，亦須加強相關專門知識與技能的裝備加強相關專門知識與技能的裝備加強相關專門知識與技能的裝備加強相關專門知識與技能的裝備；而在協助有關年輕犯事

者及其家長的過程㆗，更應以鼓勵自願參與勝於強制執行應以鼓勵自願參與勝於強制執行應以鼓勵自願參與勝於強制執行應以鼓勵自願參與勝於強制執行。

㆓零零㆕年㆒月十㆓日


